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０８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邯矿集团所持公司部分股份申请解除代保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０７

号），核准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据此批复，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分别向冀中能

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峰集团”）、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

矿集团”）、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矿集团”）发行

２２９

，

６７０

，

３６６

股、

９３

，

５５８

，

４７７

股、

４５

，

２６０

，

７２６

股股份，共计

３６８

，

４８９

，

５６９

股股份，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和上市。在办理过程中，因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采矿许可证尚

未变更至公司名下，为此，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承诺：本次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

矿集团分别将持有冀中能源的

３８

，

５１９

，

０８６

股股份、

１４

，

３９０

，

２１８

股股份和

６

，

６４３

，

９５３

股股份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登记公司”）进行代保管，代保

管股份合计为

５９

，

５５３

，

２５７

股。对于已办理代保管的股份，自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算

３

年股份锁定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和《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各方所出具承诺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将已办理代保管的股份因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

金转增而增加的股份在深圳登记公司申请办理了代保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告），代保管手

续办理完成后， 峰峰集团、 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在深圳登记公司代保管的股份分别增至

７７

，

０３８

，

１７２

股、

２８

，

７８０

，

４３６

股、

１３

，

２８７

，

９０６

股，代保管股份合计为

１１９

，

１０６

，

５１４

股。

张矿集团所持的代保管股份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办理完成了解除代保管手续（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上的《关于张矿集团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解除代保管的公告》）。

截止目前，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九对矿井的采矿许可证变更办理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下属煤矿 采矿许可证变更办理情况

峰峰集团

万年矿 已经办理完毕

新三矿 已经办理完毕

梧桐庄矿 已报至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办理完毕

大淑村矿 已经办理完毕

邯矿集团

陶一矿 已经办理完毕

陶二矿 已经办理完毕

云驾岭矿 已经办理完毕

郭二庄矿 已经办理完毕

张矿集团 宣东矿 已经办理完毕

鉴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邯矿集团下属的四个煤矿的《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部办理完毕， 为此， 公司将向深圳登记公司申请解除邯矿集团所持

２８

，

７８０

，

４３６

股股份的代保管，解除代保管手续办理完成后，该部分股份的锁定期将自采矿许可证

完成变更登记之日起算

３

年限售期。公司将及时公告解除代保管手续的办理情况。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入重整程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辽

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葫芦岛中院”）（

２０１３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２

号《民事裁

定书》，葫芦岛中院裁定：被申请人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事

实成立，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一

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申请人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港

支行对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的重整可能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变化， 也可能导致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化。

本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２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受理公司重整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６

条、第

１３．２．７

条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继续停牌一天，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复牌交易， 自复牌之日起

２０

个交易日后，公

司股票将停牌，预计股票停牌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直至法院就重整计划做出裁定后公司按

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２

、公司股票交易目前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ＳＴ

），且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年亏损，若

２０１２

年继续亏损，将在

２０１２

年报披露后被暂停上市。公司预约的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且初步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将亏损

３７．０９

亿元。

３

、若法院未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日之间裁定公司的重整计划，且

公司披露

２０１２

年报后因连续

３

年亏损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公司股票将无法复牌，直

接进入暂停上市阶段，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接到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葫芦岛中院”或

“法院”）（

２０１３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

号《民事裁定书》，葫芦岛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进行

重整的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规则》”）有关规定，现就公司被

申请进行重整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事件概述

１．

重整事件简述

申请人名称： 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港支行

住所地： 葫芦岛市龙港区老基地金福苑

１

号楼

申请事由： 申请人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港支行以被申请人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重整。

２．

法院裁定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３．

裁定书主要内容：

申请人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港支行以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本院认为， 申请人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港支行系被申请人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

司债权人，具备提出重整申请资格；被申请人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事

实成立，并且根据被申请人公开披露的相关财务报告，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其财务

和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重整条件；被申请人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住所地为辽宁省葫芦岛市，其重整案件应由本院管辖。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港支行对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葫芦岛中院的（

２０１３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

号《民事裁定书》尚未指定管理人，一旦法院完

成该项工作，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积极配合管理人，做好重整工作。

三、事件影响

１．

股票交易：由于公司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第

１３．２．１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２．

停复牌事项安排：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第

１３．２．６

和

１３．２．７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停牌一天，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起复牌交易；自

复牌之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后，公司股票将停牌，预计股票停牌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至法院

就重整计划做出裁定后，公司按规定即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３．

信息披露责任人：由于法院尚未指定管理人，法院未指定管理人之前，信息披露责任人

为公司董事会，法院指定管理人后，信息披露责任人为管理人。

四、风险提示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６

条、第

１３．２．７

条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继续停牌一天，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复牌交易， 自复牌之日起

２０

个交易日后，公

司股票将停牌，预计股票停牌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直至法院就重整计划做出裁定后公司按

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２

、公司股票交易目前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ＳＴ

），且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年亏损，若

２０１２

年继续亏损，将在

２０１２

年报披露后被暂停上市。公司预约的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且初步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将亏损

３７．０９

亿元。

３

、若法院未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日之间裁定公司的重整计划，且

公司披露

２０１２

年报后因连续

３

年亏损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公司股票将无法复牌，直

接进入暂停上市阶段，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投资风险。

４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巨潮资讯网《股票可能被暂停

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

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

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

中冶葫芦岛

有色金属集

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９．２０－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５．９５ ６

，

４６３

，

４７８ ０．５８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０１２．４．５－２０１３．１．２９ ３．０６ ５

，

３３１

，

０００ ０．４８

合 计

１１

，

７９４

，

４７８ １．０６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中冶葫芦岛有

色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８１

，

３５２

，

２８５ ３４．３５ ３６９

，

５５７

，

８０７ ３３．２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８１

，

３５２

，

２８５ ３４．３５ ３６９

，

５５７

，

８０７ ３３．２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

是

□

否

３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

减持价格等承诺。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未做出最低减持价

格等承诺。

４

、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三、备查文件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关于减持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有部分股份被司法变卖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葫芦岛有色）通知，

由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葫芦岛有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辽执二执字第

００００７

号执行裁定书、沈阳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

２０１３

）铁中执指字第

００００２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被执行人葫芦岛有色持有的锌业股

份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变卖

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６９

，

５５７

，

８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２９％

，其中

２０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处于冻结状态。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１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２

、本次会议上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３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

表决的情形；

４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分；

２

、会议召开地点：什邡市宏达金桥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表决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７３

，

０４０

，

５４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６．４６

２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骞

先生主持。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董事牟跃先生、董事陈洪亮先生、董事刘军先生因公务

请假。

（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

（

３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延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

４

）公司副总经理杨希先生、王大为先生、副总经理何乐琼女士、总工程师杨守明先生列

席了会议总会计师陈力先生因病请假。

三、提案审议情况：

股东大会审议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经过现场记名投票表

决，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股）

同意比

例 （

％

）

反对票数

（股）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

数（股）

弃权

比例

（

％

）

是

否

通

过

１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名

称、 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及修

订〈公司章程〉现金分红政

策条款的议案

２７３

，

０４０

，

５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

过

２

关于修改 〈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 部分条款的议

案

２７３

，

０４０

，

５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

过

３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７３

，

０４０

，

５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

过

４

关于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２７３

，

０４０

，

５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

过

其中《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名称、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及修订〈公

司章程〉现金分红政策条款的议案》系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经现场见证，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何锦律师和杨国钰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７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９

名，刘华、孙晶磊

２

名董

事出席现场会议，其他

７

名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并表决。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

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批准公司竞买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相关资产的议案》。同意

７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据悉，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拟对其一套

９０

万吨

／

年一催化裂化装置作报废

固定资产处置， 并依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法规规定通过公开招标等竞买方式进行。鉴

于该装置现有大部分设备可利旧在公司后续发展项目上继续使用，能够有效降低项目投资成

本，公司（包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拟竞买该资产。

本次竞买标的已经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 （国融兴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为本议案附件一），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购买方购得后搬迁至异地安装使用前提下，经成本法评估，本次拟以竞标购买的

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

，

８２０．１２

万元。

公司本次竞买的最高出价将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含本数）。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孙晶磊参与相关招投标活动，并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鉴于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与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

工公司同被中石化集团所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书面认可，同意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审议。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徐柏福、毛远洪回避表决。

二、《关于将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的

＜

关于增补朱月华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公司监事杨峰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公司监事缺位

１

人，根据公司第二大股东中

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公司的提名，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已批准《关于增补朱月

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周二）采用现场表决形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时间为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关于增补朱

月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通知事项详见同日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三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７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交易系公司拟竞买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

股份茂名分公司）一套

９０

万吨

／

年一催化裂化装置，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将依据相关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征集并确定买受人，及公司对本次竞买有最

高出价限制。因此，本次交易存在因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确定的竞买底价高于公司确定的

最高竞买出价而导致公司放弃竞买，及公司虽参与竞买但未成为买受人而导致交易不成功的

可能性。

一、交易概述

１．

收购资产交易的基本情况

（

１

）交易双方当事人名称

竞买人：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下同）。

出卖人：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

２

）交易标的名称

一套

９０

万吨

／

年一催化裂化装置

（

３

）收购资产涉及的主要内容

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拟对其一套

９０

万吨

／

年一催化裂化装置作报废固定资产处置，并

依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法规规定通过公开招标等竞买方式进行。鉴于该装置现有大部

分设备可利旧在公司后续发展项目上继续使用，能够有效降低项目投资成本，公司拟竞买该

资产。

（

４

）购买资产价格

标的资产将由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依据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确定竞买

底价，公司的最高竞买出价为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含本数）。

（

５

） 鉴于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与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公司

（以下简称茂名石化公司）同被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所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６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７

）协议签署日期

本次交易系公司拟竞买标的资产，竞买时间取决于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确定的竞买时

间，如公司最终成为买受人，将与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签署相关标的资产的购买协议。

竞买时间、公司是否成为竞买人及如公司成为竞买人与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签署相关

标的资产的购买协议签署的日期、内容等主要条款，公司将另行公告。

２．

董事会收购资产议案的表决情况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已审议批准《关于批准公司竞买中国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相关资产的议案》。 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前， 已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

可。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徐柏福、毛远洪已回避表决。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已就本次

交易出具同意的独立意见。

（

２

）公司董事会批准本次竞买，仅说明公司有权以董事会批准的最高竞买出价参与竞买，

并不意味着公司一定成为竞买标的的买受人。本次交易存在因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确定的

竞买底价高于公司确定的最高竞买出价而导致公司放弃竞买，及公司虽参与竞买但未成为买

受人而导致交易不成功的可能性。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

注册地：茂名市双山四路

９

号大院

１

号楼

主要办公地点：茂名市双山四路

９

号大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余夕志

注册资本：（分公司，无注册资本登记事项）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７７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４１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９００７２２４８４５５３

主营业务：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销售；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化纤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

产、销售、储运；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技术及信息的研究、开发、应用咨询。

主要股东：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２．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是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主营业务由炼

油和石油化工两部分组成，是我国目前最大型炼化一体化石油化工基地之一，也是珠三角地

区塑料、橡胶加工和精细化工的原材料基地和集散地，是广东省极为重要的石油化工和重化

工业基地。

该公司始建于

１９５５

年，当初是开采油母页岩来加工页岩油，是国家“一五”期间

１５６

项重

点项目之一，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从

１９６３

年起转向加工天然石油。经过

５０

多年的发

展， 公司现有原油加工能力达

１３５０

万吨

／

年的化工

－

燃料

－

润滑油型炼油厂， 乙烯生产能力达

１００

万吨

／

年，是全国最大的炼化企业之一。同时拥有动力、港口、铁路运输、原油和成品油输送

管道以及

３０

万吨级单点系泊海上原油接卸系统等完善的配套系统。

目前该公司正在建设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工程，计划于

２０１３

年项目全部建成投产。项目建

成后，原油加工量达到

２０００

万吨

／

年，可分别生产汽、柴油产品

３４２．６４

万吨

／

年、

７１６．４５

万吨

／

年，

全部达到国

Ⅲ

标准以上。其中：国

Ⅲ

汽油

２２０．５１

万吨

／

年，国

Ⅳ

汽油

１２２．１３

万吨

／

年；柴油全部为

国

Ⅲ

柴油。 乙烯原料

３６０．４３

万吨

／

年， 可以满足

１００

万吨

／

年乙烯原料需求。 综合商品率

９２．６６％

，柴汽比

２．０９

。

２０１０

年，该公司加工原油

１３８６．０３

万吨，生产成品油

７３０．９３

万吨，其中：汽油

２１０．５２

万

吨、煤油

１２４．０７

万吨、柴油

３９６．３５

万吨，乙烯

９８．１４

万吨。公司整体销售收入

８８５．５９

亿元，实

现利税

２４０．９２

亿元，其中纳税

１９４．７２

亿元，净利润

４６．２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加工原油

１４４９．９１

万吨，生产汽煤柴总量

８００．９８

万吨；生产乙烯

１０８．５２

万吨。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１１０７．３７

亿元，实现利润

１８．６８

亿元，上交税金

２３１．４２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加工原油

１４３６．６０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１１００．０７

亿元，生产成品油

８１９．１０

万吨，

生产乙烯

１１０．１４

万吨，创造利润

６．１８

亿元，上缴税金

２４１．４２

亿元。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

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００．０７

亿元，净利润

６．１８

亿元，期末净资产

１２９．１６

亿元。

３．

鉴于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与本公司第二大股东茂名石化公司同被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所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资产名称：一套

９０

万吨

／

年一催化裂化装置

类别：固定资产

权属：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享有该资产完整所有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涉及标的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所在地：茂名

（

２

）该项资产的帐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鉴于本次交易属于竞买国有资产，公司在现阶段尚无法取得该项资产的财务资料，本次

竞买标的已经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国融兴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

０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购买方购得后搬迁至异地安装

使用前提下，经成本法评估，本次拟以竞标购买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

，

８２０．１２

万元。

（

３

）出让方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系自建取得标的资产，于

１９７０

年开始建设，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建成投产，生产能力为

６０

万吨

／

年，

２００８

年

ＤＣＳ

改为

ＣＳ３０００

，生产能力达到

９０

万吨

／

年。至今，大部分设备均已超过经济寿命年限，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在出售该资

产时亦作报废固定资产处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标的资产将由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依据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确定竞买

底价，公司的最高竞买出价为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含本数）。

２．

标的资产竞买时间取决于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确定的竞买时间，如公司最终成为买

受人，将与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签署相关标的资产的购买协议。

竞买时间、公司是否成为竞买人及如公司成为竞买人与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签署相关

标的资产的购买协议签署的日期、内容等主要条款，公司将另行公告。

３．

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依据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最高竞买出具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含本数），公司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均认为，本次交易价格系基于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按照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规定的法律程序处置资产，并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进行，其定价机制和交

易方式将符合国有资产监督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限定最高出价。如公司将最高出价范围

内竞得该资产，其交易程序和交易价格亦符合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竞买该资产的目的系考虑到该装置现有大部分设备可利旧在公司后续发展项目

上继续使用，能够有效降低项目投资成本，如竞买成功，该装置将作为公司的后续发展项目的

资产储备。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１２

月， 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９．６７

亿元（未经审计）。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出具《关于公司竞买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

分公司相关资产的事前同意函》， 同意将该交易涉及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出具《关于公司竞买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

分公司相关资产的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竞买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相关资

产之交易，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规则、通知、指引等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评估报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三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７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周二）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５．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茂名市官渡路

１６２

号公司十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增补朱月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该提案内容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１

）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

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４

）股东可以在召

开日在会议现场登记，也可以在会议召开日前通过传真方式登记（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５

点）。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终止。

２．

登记地点：茂名市官渡路

１６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

４

楼证券管理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

月

２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４．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６６８

）

２２７６１７６

、

２２４６３３２

传真：（

０６６８

）

２８９９１７０

邮编：

５２５０００

联系人：梁杰、张静

四、其他事项

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三年二月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参加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个人）承担。

具体表决指示为：

序号 大 会 议 题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１

关于增补朱月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６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无刷直流电动机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１

份《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期 专利期限 证书号

ＺＬ．２０１２

１００５５３５４．７

无刷直流电动机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２．３．５ ２０

年 第

１１２５８８３

号

上述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该专利应用情况如下：

１

、专利主要内容。一种无刷直流电动机。通过将定子齿的齿顶圆形状设计为相对于转子

旋转中心偏心的圆弧线，使得无刷直流电动机能够消除启动“死点”，顺利启动；还可配合正

弦规律变化的电流驱动，而使气隙磁场按正弦规律均匀变化，减少转矩波动，降低振动噪音。

２

、技术应用领域。本专利技术已应用于公司生产的无刷直流电机。

３

、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公司该无刷直流电机技术已成熟，应用该技术生产的无刷直流

电机经部分客户一年左右的试用，性能稳定，节能环保，产品性价比高；与有刷直流电动机相

比，具有调速范围宽、效率高、无换向火花、噪声小、可伺服控制等特点；与传统无刷直流电动

机相比，具有可靠性强、效率高、成本低等优势。该发明专利证书的获得将对公司今后经营业

绩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能更好地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7

2013

年

2

月

2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3-006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1

月

31

日，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经核查发现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一、更正事项

1

、原：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审议事项下的第

五项议案《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

现更正为：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

案》；

"

2

、 原：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的

标题；

"

现更正为：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

"

3

、原：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本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陈述事项中的

"

经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决定，本公司定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9:00-12:00

在

105

会议室召开本公

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现更正为：

"

经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决定，本公司定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9:00-12:00

在

105

会议室召开本公

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4

、原：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会议

审议事项下第二项议案

"

现准备将该议案提交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现更正为： 删除本句话。

5

、原：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其他

事项项下的：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本公司股票停牌一天，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复牌。

"

现更正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本公司股票不停牌。

"

6

、原

: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授

权委托书中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

现更正为：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阅读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2

月

1

日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

000863

公告编号：

2012-069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集。

2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时间：

2013

年

2

月

1

日

会议召开方式：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3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4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黄辉先生主持。

5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工资调整的议案》。

为稳定员工队伍，留住核心骨干员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董事会同意，自

2013

年

2

月

1

起，公司各部门，控股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将本单

位副总经理级（含）以上人员工资在《薪酬管理制度》范围内上调一级。独立董事郭永清、高

波、丁祖昱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0679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

2013-004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人员离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李永军先生

的辞职申请，李永军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自本公告之日起，李永军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李永军先生所负责的公司相关工

作已进行了交接，其辞去副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和进行。

公司对李永军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2

月

1

日


